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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區政府:
  欣悉香港將擬定版權修訂條例，而本人對「二次創作」的一項尚存疑惑，故來函致
信。
  首先，「二次創作」的範圍過大，甚至侵犯了個別人士的興趣和文化。
條例中指出，把平面化的設計以立體化的方式呈現已屬違法，然而，角色扮演之活動
正是扮演一個被人所設計的角色，若條例生效，則會使角色扮演活動也淪為違法活動
之一。從另一方面來看，就是利用法律去管制人的興趣及打擊一個文化，而該興趣或
文化並不存在影響公眾或社會利益的問題所在，加上角色扮演是由日本傳來的文化，
若加以禁止，不但會影響港日關係，更會牽涉中日關係甚至與各國間之關係。除此之
外，法律的制定是要因社會利益作主導，再加以考慮多元聲音，平衡各分的利弊，再
加上角色扮演之活動更有助宣傳作品。故此，希望在修訂條例之時考慮有否涉及個人
興趣或小部份人的文化。|
  其次，「二次創作」亦包括不得惡搞或改寫原作品。以這亦涉及到同人誌方面的活
動。有不少的動漫活動也有同人誌的元素在內，而同人誌或動漫作品的周邊產品，更
是為製作者作宣傳或增加收益，加上同人誌活動大多在各大院校或會議中心進行，若
立法使活動取消，則會使他們的收入因活動取消而減少，可見「二次創作」不但沒有
保障生產者的利益，反而對企業做成經濟損失。
  故此，本人希望版權修訂條例能割免個別興趣對法律上的責任，更希望在修訂前聆聽
各方意見並進行質詢，不要黑箱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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